
采购需求 

第一部分：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成都市脑科学医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脑科学研究院临床医院）项目代

理业主采购项目。 

2、项目地址：成都市大邑县城区东北侧，云彩路北侧，曙光路西侧，晋王路东侧，毗

邻大邑县消防救援大队。 

3、建设内容及规模：占地面积约 121.50 亩，总建筑面积约 211692.64平方米，设置

床位 1450张。       

4、项目总投资：估算投资 190145.99万元。  

5、资金来源：市级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和采购人自筹。 

★第二部分：服务内容及要求 

1、按照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及供应商公司管理制度完成项目从立项前期至竣

工验收、备案及竣工结算、决算完成、不动产权办理期间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 

2、完成市发改委对成都市脑科学医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脑科学研究院临

床医院）项目批复中的所有建设内容的管理工作并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建设管

理责任。  

3、供应商应当指派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承担项目代建工作，并将

项目人员名册交采购人备案。总承包单位成交通知书发放后 5 个工作日内，供

应商须上报现场管理团队人员名单至采购人；供应商代建项目中的项目临设搭建

完毕后，现场管理团队驻场。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人员不得更换。  

4、组织施工图设计，并报审图中心审查。  

5、依法依规确定项目的施工、材料设备采购、监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组

织合同的签订。供应商对上述单位的工作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对上述单位确

定的合法合规性负责。 

6、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和招投标核准文件，组织项目的施工、监理、

设备材料采购等的招标和有关合同的洽谈与签订；会同采购人完成报批手续。 



7、在采购人协助下，负责申请和办理施工、消防、供电、绿化、城管、交

管、环保等一切与工程建设有关手续和事项的报批、报建手续。  

8、负责管理并督促相关各方在施工期间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并做到

安全文明施工和廉洁施工。 

9、按采购人要求的期限，报送合同款项支付申请报告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报表。  

10、负责确保本项目实际投资额严格控制在经市发改委批准的投资范围内。  

11、供应商对于采购人在代建期间提出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必须在收到书面

意见和建议后 7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形式回复，否则视同认可。  

12、因供应商的原因造成了代建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发生变

化，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或者造成工期延长、投资增加等，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责

任。  

13、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组织竣工验收，组织审核竣工结算并按规定

报批，接受审计监督。  

14、综合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由供应商办理，采购人配合供应商提供相关资

料。  

15、负责项目正式的水电气讯接入手续的办理。 

16、按国家有关规定，整理汇编竣工档案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向采购人及有

关部门办理项目的资料移交手续。  

17、在工程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内组织和督促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设

备供应商履行保修义务。  

18、供应商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未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不得泄露与本

工程、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  

★第三部分：其它服务要求： 

1、采购人有权对项目建设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核、决策。  

2、采购人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质量安全情况等进行督查，



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应限期整改，并及时提交整改报告。  

3、采购人负责确定项目设计方案和功能需求等。  

4、采购人参与供应商招标比选出的项目施工、监理等所有合同的签订。水

电气讯等只同采购人签订双方合同的，由供应商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5、采购人协助供应商完善项目报建手续并协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

问题。  

6、采购人对供应商书面提出需采购人回复或解决的问题，在 7 个工作日内

给予书面回复。  

7、产权办理由采购人负责，供应商配合采购人提供相关办理资料。  

8、规划、土地有关手续办理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配合提供相关办理资料。  

9、采购人参与主要材料、设备选样。  

10、在日常工作中，采购人有权列席项目监理例会，并向供应商了解工程进

展情况，收集数据、资料，供应商应积极配合，保证数据、资料的正确性和及时

性，根据上级部门要求上报的时限至少提前 1日完成。指定专人对采购人要求的

工程相关文件、报表进行报送，须及时、准确，并且每次报送前由该专人在相应

的文件、报表纸质版上签字确认后报送采购人，该报送资料视为供应商认可。 

★第四部分：项目管理目标： 

1、质量目标：按国家现行验收标准，竣工验收合格。工程设计满足采购人

使用功能需要；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质量及验收合格等相关要求。  

2、进度目标：按计划工期组织工程建设竣工完成并交验；  

3、投资控制目标：以批准的投资概算为准。完成本项目概算批复中的所有

建设内容的管理工作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建设管理责任，确保本项目投资额严格

控制在经批准的概算投资范围内。 

4、安全目标：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5、文明施工目标：文明施工满足有关规定要求。 



★第五部分：总体商务、服务要求及履约主要条款 

（一）服务期限：从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保修期（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

下：防水工程防渗漏为 5年，空调工程为 2 个冷暖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安

装工程和装修工程为 2年，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年）为止。 

（二）付款方式： 

1、在工程下达正式开工令后，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等额、有效

的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中小企业 10 日内）向供应商支付暂定金额

的 40%； 

2、工程主体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等额、有效的发票

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15日内(中小企业 10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至暂定金额的 60%； 

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等额、有效的发票

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15日内(中小企业 10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至暂定金额的 80%； 

4、项目政府审计完成，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等额、有效的发票

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15日内(中小企业 10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至暂定金额的 90%；

（支付基数按财务决算金额修正，累计支付至财务决算金额的 90%） 

5、取得不动产权，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等额、有效的发票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中小企业 10 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至暂定金额的 100%。

（支付基数按财务决算金额修正，累计支付至财务决算金额的 100%） 

注：每次支付前由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支付申请以及获得支付所必需的相关资料，采

购人在收到所有合格的支付凭证且通过审核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供应商支付相应的服务

费。 

    （三）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供应商完成项目从立项前期至竣工验收、备案及竣工结算、决算完成、

不动产权办理期间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 

2、工程设计满足甲方使用功能需要；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质量及验收合格等

相关要求。3、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组织竣工验收，组织审核竣工结



算，配合甲方编制竣工决算并按规报批，接受纪检、审计监督。 

4、按国家有关规定，整理汇编竣工档案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向甲方及有关

部门办理项目资料移交手续。 

（四）违约责任： 

1、采购人违约责任： 

（1）因采购人原因导致项目竣工验收后 30个工作日内无法办理移交手续并

接收项目，进而产生的额外看护、水电气讯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2）项目移交并投入使用后，由采购人自行委托的相关单位（包含但不限

于电信公司、物业公司）  在项目质保期内进场开展加建、改造等内容需告

知供应商，若自行施工导致材料、设备出现漏水、脱落、故障等问题，由采

购人自行负责。 

2、供应商违约责任： 

（1）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出现质量、工期、投资、安全责任事故，供应商

自行承担责任。 

（2）由于供应商管理原因导致工程延期、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质量问

题、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 2%的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由供应商予以补足，并由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 

（3）因供应商的原因造成了代建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发生

变化，不能满足设计要求，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 3%的违约金，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由供应商予以补足，并由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 

（4）供应商因公司变更、重组、破产等影响本合同履行的事务发生，必须

书面通知采购人，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继续履行合同，未经采购人许可

视为根本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因此解除的，供应商需退还采购

人已支付费用并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 2%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

的，由供应商予以补足。 

（5）供应商违约除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采购人为主张权利而实



际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3、由于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项目停建或缓建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解决争议：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端，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问题，或通过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调解。若经过协商或调解仍不能达成一致时，任

何一方均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